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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4 月 26 日电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26 日上午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栗战书委员长
主持。
　　常委会组成人员 167 人出席会议，出席人
数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听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
飞作的关于乡村振兴促进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
告。草案三审稿在总则中突出乡村文化振兴的
内容，并增加中国农民丰收节的规定；增加防止
耕地“非农化、非粮化”以及保障种子安全等内
容；充实支持乡村产业发展、乡村人才队伍建
设、支持城乡融合发展、乡村振兴支持保障措施
等内容。
　　会议听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周光权作的关于反食品浪费法草案审议结果的
报告。草案二审稿完善食品浪费定义；进一步明
确反食品浪费工作的牵头部门和有关执法主
体；进一步加强公务活动用餐管理，加强反食品
浪费宣传教育，营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社会
氛围等。
　　会议听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胡可明作的关于海上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审议
结果的报告。草案二审稿完善加强海洋生态环
境保护、提高海上交通安全科技水平、加强船舶
疫情防控等相关规定。
　　会议听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徐辉作的关于教育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
告。草案二审稿对冒名顶替入学行为的法律责
任作了完善，加大处罚力度，增加对组织、指使
他人实施冒名顶替行为的处罚。
　　宪法法律委认为上述 4 项草案已比较成

熟，建议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
　　会议听取了徐辉作的关于数据安全法草案
修改情况的汇报。草案二审稿对数据活动、数据
安全等用语的含义予以完善，增加国家建立数
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加强数据安全保护等
规定。
　　会议听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江必新作的关于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
的汇报。草案二审稿完善个人信息处理应遵循
的原则和规则；强化超大型互联网平台的个人
信息保护义务；明确国家网信部门统筹推进个
人信息保护的有关工作职责；与民法典有关规
定相衔接，完善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民事法律
责任等。
　　会议听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沈春耀作的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草案修改情
况的汇报。草案二审稿增加强化口岸建设和监
管的规定；对境外与海南自由贸易港之间的货
物和物品进出口，明确以自由进出为原则、负面
清单管理为例外的管理原则；实行最严格的生
态环境保护制度等。
　　会议听取了江必新作的关于监察官法草案
修改情况的汇报。草案二审稿对监察官的范围
作了规定；明确监察官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
要求；在总则中对监察官接受监督作出规定等。
　　会议听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刘季幸作的关于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草案修
改情况的汇报。草案二审稿增设专章对军人地
位作出规定；增加规定乡镇街道、城乡社区的有
关职责；进一步明确经费负担机制；完善军人荣
誉激励相关规定等。
　　为健全期货市场法律制度，增强期货市场

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推动期货市场对外开放，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各方
合法权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了关
于提请审议期货法草案的议案。财政经济委员
会主任委员徐绍史作了说明。
　　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关于提请
审议陆地国界法草案的议案。外事委员会主任
委员张业遂作了说明。
　　为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推进“放管
服”改革，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国务院提出
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等 9 部法律
的修正案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
长唐一军作了说明。
　　为适应军队领导指挥体制改革，保障军人
依法行使民主选举权利，中央军委提出了关于
提请审议中国人民解放军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
法修正草案的议案。受中央军委委托，中央军委
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作了说明。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改革举措要
求，全面贯彻实施预算法，更好发挥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的国家根本政治制度作用，进一步推进
依法行政、依法理财，委员长会议提出了关于提
请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中央预算审查
监督的决定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委员长会议委
托，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史耀斌作了
说明。
　　受国务院委托，唐一军作了关于授权国务
院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适用有关法律规
定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上
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关于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的协

定〉补充议定书》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防
部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副主任张保群作了
说明。
　　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作
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伊
朗伊斯兰共和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
的议案的说明、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
共和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关于民事和商事
司法协助的条约》的议案的说明。
　　受国务院委托，科技部部长王志刚作了
关于提请审议批准《成立平方公里阵列天文
台公约》的议案的说明。
　　会议听取了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受国
务院委托作的关于 2020 年度环境状况和环
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研究处理土壤污染防
治法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意见情况、依法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情况的报告。
　　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主任委员吴玉良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
格的报告。
　　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等。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曹建明、
张春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更·依明巴海、
万鄂湘、陈竺、王东明、白玛赤林、丁仲礼、郝
明金、蔡达峰、武维华，秘书长杨振武出席
会议。
　　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最高人民法院院
长周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国家
监察委员会负责同志，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
会成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负
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有关部门负责
同志等列席会议。

栗战书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

宪法法律委提请审议通过 4 项法律草案

　　新华社北京 4 月 26 日电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
26 日下午同列席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八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
他强调，人大常委会要坚持尊重代表、服务
代表、接受代表监督，为人大代表依法履职
积极创造条件，提供优质高效服务保障。
　　座谈会上，代表们积极发言，围绕加强
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作谈体会、提建议。栗
战书认真倾听，与大家深入交流。他说，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是我们党的历史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
把人民民主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对建立新型
人民民主政权及其组织形式进行不懈的实
践探索和理论思考。60 多年来，在党的领导
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巩固和发展，有
力支持和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有效推动和
保障了党和国家事业阔步前行，展现出国家
根本政治制度的巨大优势和功效。
　　栗 战 书 指 出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高度重视，推动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和人大工作取得历史
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
新思想新要求，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
想，标志着我们党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规律性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做好
新时代人大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和根本
遵循。
　　栗战书指出，人大代表是人民代表大
会的主体。人大工作做得怎么样，要看人大
代表作用发挥得怎么样；人大保持同人民
群众的密切联系，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
应，关键也要靠人大代表发挥桥梁纽带作
用，察民情、汇民意、聚民智。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牢固树立为代表服务的意识，健
全完善代表工作机制，成效明显。各地的代
表之家、代表联络站、代表活动小组广泛建
立，活动开展得很活跃，各级人大代表对常
委会工作的参与越来越深入，发挥的作用
越来越大。人大常委会要进一步增强联系
人民、代表人民、服务人民的自觉性主动
性，有效发挥代表在反映群众诉求、解决民
生难题、参与管理国家事务中的积极作用，
把人大工作、代表工作做得更好。
　　栗战书强调，全国人大代表是最高国家
权力机关组成人员，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希
望代表们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增强做好新时代人大工
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按照党和人民对人大代
表的要求，更好地履行职责、发挥作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王晨主持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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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4 月 26 日电（记者任沁沁、罗
沙）反食品浪费法草案二审稿 26 日提请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其中
增加规定，要求公务活动用餐“节俭安排”。
　　此前，反食品浪费法草案一审稿规定，公务
活动用餐应当推行标准化饮食。有的常委会组成
人员提出，应当进一步加强公务活动用餐管理，
更好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
部门、地方提出，“标准化饮食”的表述不明确。
　　对此，草案二审稿作出进一步明确，机关、
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细化完善公务接待、会议、培训等公务活动用餐
规范，加强管理，带头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公务活动需要安排用餐的，应当根据实际
情况，节俭安排用餐数量、形式，不得超过规定
的标准。
　　中国政法大学地方财政金融与农村法治研
究中心主任李蕊表示，公务活动用餐涉及公共
财政资金使用，无论从防止食品浪费、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的角度，还是从节约财政资金的角度，
都必然要“带头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也是党

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
　　她认为，草案二审稿强调“应当根据实际情
况”“不得超过规定的标准”等，既考虑到实际需
求，也强调了标准限制，可以达到防止公务活动

用餐浪费的目的，具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此外，为进一步加强反食品浪费宣传教育，
营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社会氛围。草案二审
稿增加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应当经常性组织开展反食品浪费宣传教育。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指导、督促学校加强反食
品浪费教育和管理；学校应当培养学生形成
勤俭节约、珍惜粮食的习惯。

反食品浪费法草案：公务活动用餐“节俭安排”

　　点一桌子菜剩一大半、吃自助餐拿太多吃
不完……这种情况商家能否收费？26 日提请全
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反食品浪费法草案二
审稿对此作出进一步规定。
　　此前，反食品浪费法草案一审稿对此已经
作出了规定。
  此次提请审议的草案二审稿进一步明确：
餐饮服务经营者可以对造成明显浪费的消费者
收取处理厨余垃圾的相应费用，收费标准应当
明示。
  中国政法大学地方财政金融与农村法治研
究中心主任李蕊对此认为，收取厨余垃圾处理

费用的具体标准如何确定，仍然有待进一步考
量。她建议，可遵循试点先行、分步骤审慎推进
的原则，充分保障餐饮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
公平交易权等各项权利，强化有关部门对餐饮
服务价格的监督检查，避免厨余垃圾处理费用
的收取导致餐饮消费价格不适当提升。
　　同时，草案二审稿对食品浪费的定义作出
进一步具体规定，明确食品浪费是指对可安全
食用或者饮用的食品未能按照其功能目的合理
利用，包括废弃等。
　　草案二审稿还进一步明确反食品浪费工作
的牵头部门和有关执法主体。根据草案，国务院

发展改革部门应当加强对全国反食品浪费工
作的组织协调。餐饮服务经营者的有关违法
行为，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
门实施处罚。
　　此外，草案二审稿对食品捐赠相关规定
作出进一步完善，删去有关捐赠临近保质期
食品的表述，明确民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等
引导食品生产经营者等在保证食品安全的前
提下捐赠食品。同时增加规定，国家鼓励社会
力量参与食品捐赠活动。（记者罗沙、任沁沁）
        新华社北京 4 月 26 日电

点餐浪费要收费？草案：收费标准应当明示

　　新华社北京 4 月 26 日电（记者孙少龙）监
察官法草案 26 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会议第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明确，监察官因工
作需要兼职的，应当按照管理权限批准，并不得
领取兼职报酬。同时，草案二审稿相较于一审稿
还作出多项修改。
　　监察官法草案于 2020 年 12 月首次提请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草案一审稿主要包

括总则，监察官的职责、义务和权利等 9 章内
容。此后，经过征求各方面意见，形成了草案二
审稿。
　　草案一审稿规定，监察官“非经批准不得在
监察机关外兼职。”有的专家提出，公务员法规
定公务员不得领取兼职报酬，监察官经过批准
兼任社会职务的，也不得领取报酬。据此草案二
审稿作出修改：监察官因工作需要兼职的，应当

按照管理权限批准，并不得领取兼职报酬。
　　草案一审稿规定，监察官不得在本人成
长地担任县级监察委员会主任，一般不得在
本人成长地担任设区的市级监察委员会主
任。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地方、专家提出，

“成长地”的表述不够明确，建议与公务员法
规定的地域回避制度表述一致。据此草案二
审稿作出修改：监察官担任县级、设区的市级
监察委员会主任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实行
地域回避。
　　草案一审稿对监察官的范围作了规定。
有的常委会委员、部门和地方提出，目前各级
监察委员会派驻派出机构改革正在进行过程
中，国有企业中派驻派出人员的构成存在不
同情况，草案中的一些规定不一定都能适用
于这些人员，建议对监察官的范围进一步予
以完善。
　　草案二审稿据此作出修改，规定监察官包
括下列人员：各级监察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
委员；各级监察委员会机关中的监察人员；各
级监察委员会派驻或者派出到中国共产党机
关、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委托管理公
共事务的组织和单位以及所管辖的行政区域
等监察机构中的监察人员、监察专员；其他依
法行使监察权的监察机构中的监察人员。
　　同时草案二审稿规定，对各级监察委员
会派驻到国有企业的监察机构工作人员、监
察专员，以及国有企业中其他依法行使监察
权的监察机构工作人员的监督管理，参照执
行本法有关规定。

监察官法草案：监察官不得领取兼职报酬
监察官担任县级、设区的市级监察委员会主任的，应实行地域回避

新新华华社社发发  王王鹏鹏作作

我
国
将
进
一
步
加
强
人
大
预
算
审
查
监
督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26 日电
（记者申铖）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
强中央预算审查监督的决定修订草
案 26 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
　　近年来，根据党中央决策部署
和加强人大预算决算审查监督职能
的改革要求，一系列重要改革举措
相继出台。新时代人大预算审查监
督制度不断健全完善，预算审查监
督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
会主任史耀斌向会议作说明时表
示，对 1999 年 12 月九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的《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
中央预算审查监督的决定》作出修
订 ，是 十 分 必 要 的 ，也 是 切 实 可
行的。
　　据介绍，此次提请审议的修订
草案共有 12 条，分别对全口径审
查和全过程监管、预算编制监督、预
算初步审查、预算执行监督、预算调
整审查、决算审查、预算绩效审查监
督、审计监督、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
况监督、强化预算法律责任、发挥全
国人大代表作用、预算工作委员会
职责等作出规定。
　　“按照坚持改革与法治相统一、
相促进的原则，将人大预算审查监
督有关改革举措、成功经验和有效
做法上升为法律规定，对进一步贯
彻落实党中央改革部署，全面贯彻
实施预算法，更好发挥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的国家根本政治制度作用，

对进一步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理财，加快建立现
代财政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史耀斌说。


